花蓮縣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
申復處理程序

    依據本縣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實施計畫，申復處理程序如下：
一、學校於評鑑報告初稿送達後14日內填具申請書，詳述申復理由，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向本府提出申復；未依規定詳述理由或提供佐證資料者，本府得逕行通知申復不予受理。
二、評鑑小組召開審議會議，依申復通過與否修正或維持評鑑結果。
三、於申復案件審議過程中，評鑑小組得視需要請申復學校再次提出書面補充說明。
四、申復以一次為限。
五、參與申復各項作業之相關人員均應遵守保密原則，評鑑小組與申復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。
※申復申請書填寫說明

1.受評學校對「評鑑報告初稿」所載之質性綜合建議內容有疑義者，得於110年9月13日前向本府提出申復。

2.受評學校須於規定期限內填具申復申請書（格式如後附）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始得進行申復，申復以1次為限，逾期、資料填寫不全或未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者，不予受理。

3.受評期限（自106學年度第1學期至109學年度第1學期止）外之資料不納入申復，未來將予以改善的做法亦不納入申復。
4.受評學校申復理由及說明請以條列方式呈現，並註明所附佐證資料，字體為12點、單行間距、標楷體。

5.請於110年9月13日前將「申復申請書」及相關佐證資料之紙本5份（請使用長尾夾，勿裝訂）逕送特教評鑑業務承辦人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簡伶寧老師（若採郵寄則以郵戳日期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，寄送地址：973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1號，北區特教資源中心簡伶寧老師收），並將電子檔（申復申請書請提供word檔及核章完成之pdf檔，佐證資料請提供pdf檔）寄送至承辦人信箱：spe93novene@hlc.edu.tw。
6.如有任何問題，請逕洽03-8547145分機19簡伶寧老師。
花蓮縣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
評鑑報告初稿  申復申請書

申復學校：

校長：               簽章：　　      　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職稱：　　 　       簽章：　　      　
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E-ma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
本申請書共　    頁（含本頁）

填表日期：　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花蓮縣11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
評鑑報告初稿  申復意見表

評鑑向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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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對照綜合建議所列事項條列敘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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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每一評鑑向度請填1張，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或增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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